第一联 （此联为收据、报销凭证）

	订户单位
	
	经办人
	

	刊    名
	全年订价（含邮费）
	订阅份数
	总计金额
	收款单位盖章

	《广播电影电视决策参考》（2005年）
	78．00元
	
	
	年  月  日

	人民币合计（大写）
	万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
	


订户可凭第一联与汇款收据一起报销。

如需发票报销，请在第二联“备注”一栏注明，款到后寄发票
第二联  （此联复印有效）         备注：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刊   名
	全年订价（含邮费）
	订阅份数
	总计金额
	汇款方式

	《广播电影电视决策参考》

（2005年）
	78．00元
	
	
	银行汇款

	
	
	
	
	邮局汇款

	订阅单位名称

（具体到部门）
	
	收件人
	

	详细通信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
	
	邮政编码
	


特别提醒：为确保《广播电影电视决策参考》及时准确寄至贵处（尤其是从银行汇款的订户），第二联请认真填写，寄至国家广电总局《广播电影电视决策参考》编辑部  刘捷军（收）或传真010-86093460  邮编：100866
